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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有關

(i)投資安徽文達電子有限公司51%股權從而間接獲得安徽
文達信息工程學院及安徽合肥信息工程學校51%的舉辦者權益

及
(ii)投資安徽藍天國際飛行學院有限責任公司51%股權

及
(iii)對安徽文達電子有限公司、安徽文達信息工程學院、安徽合肥信息工程學

校及安徽藍天飛行學院有限公司進行委託管理安排
及

(iv)附屬公司層面對關連人士的潛在財務協助

重整投資協議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9年11月22日（交易時段後），重慶悅誠與重慶渝京澳，
分別為本公司的一家合併附屬實體與文達學院、中專學校及藍天飛院、謝先生、張女
士及管理人訂立重整投資協議，據此，(i)重慶悅誠有條件地同意對文達電子投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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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5億元收購文達電子51%股權，從而間接獲得文達學院及中專學校51%的舉辦者權
益；(ii)重慶渝京澳有條件地同意對藍天飛院投資人民幣1億元收購藍天飛院51%股
權，用於藍天飛院發展。

根據重整投資協議，(i)重慶悅誠或其關聯方可以根據文達學院的實際經營需要向文達
學院提供借款人民幣1億元，該筆借款將用於文達學院的發展；及(ii)重慶悅誠或其關
聯方（包括經營實體）將根據重整投資協議中規定的條款和條件，向文達科貿提供本金
總額為人民幣3億元的借款。該筆借款將用於償還文達科貿的債務。

委託管理協議

本公司董事會另宣佈，於2019年11月22日（交易時段後），(i)重慶悅誠，本公司的一家
合併附屬實體，與謝先生、張女士、文達集團、文達電子、文達學院、中專學院及管
理人訂立文達委託管理協議，據此，謝先生、張女士及文達集團同意將目標股權的管
理權委託給予重慶悅誠；及(ii)重慶渝京澳，本公司的一家合併附屬實體，與藍天飛
院、文達電子、文鼎能源、森海園林、文達科貿及管理人訂立藍天飛院委託管理協
議，據此，文達電子、文鼎能源及森海園林同意將藍天飛院的管理權委託給予重慶渝
京澳。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重整投資協議及借款安排事項的若干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
但少於25%，該重整投資協議及借款安排事項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
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申報和公告要求，但豁免遵守通函和股東批准的規定。

此外，於交割後，借款安排將構成與本公司附屬公司關連人士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
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借款安排規定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及(i)董事會已
批准借款安排；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借款安排之條款屬公平合理，借款安排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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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1
條，借款安排須遵守報告和公告要求，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通函、獨
立財務意見和股東批准的規定。

介紹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8月30日及2017年9月27日的公告，有關(i)收購文達學院51％
的學校舉辦人權益訂立的收購協議；及(ii)就擬投資藍天飛院及中專學校訂立的框架協
議。於本公告日期，收購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尚未完全達成或獲豁免及本集團未支付
款。由於債務人債務的複雜性，合肥中院於2019年8月30日裁定債務人應合併重整債務人
的有關債務，並任命安徽天禾為上述合併和重組的管理人。

在上述裁定之後，債務人、相關債權人以及管理人與本公司經過公平的協商，於2019年
11月22日（交易時段後），(i)重慶悅誠與重慶渝京澳、文達學院、中專學校及藍天飛院、
謝先生、張女士及管理人訂立重整投資協議；(ii)重慶悅誠、謝先生、張女士、文達集
團、文達電子、文達學院、中專學校及管理人訂立文達委託管理協議；(iii)重慶渝京澳、
藍天飛院、文達電子、文鼎能源、森海園林、文達科貿及管理人訂立藍天飛院委託管理
協議。

重整投資協議

根據重整投資協議，(i)重慶悅誠有條件地同意對文達電子通過投資人民幣5億元收購文達
電子51%股權。於該收購交割後，重慶悅誠將間接持有文達學院及中專學校51%的舉辦者
權益；(ii)重慶渝京澳有條件地同意對藍天飛院通過投資人民幣1億元收購藍天飛院51%股
權。

重整投資協議的條款和條件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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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2019年11月22日

重整投資協議在重整計劃草案經債權人會議通過並經
合肥中院裁定批准之日起生效。於重整投資協議生效
之日及之後，重整投資協議各方之間訂立的所有先前
的協議、安排、聲明、方案、備忘、保證或交易，包
括但不限於收購協議及框架協議，均應被取代。重整
投資協議各方確認不會就任何被取代的協議提出任何
索賠。

訂約方 ： (i) 重慶悅誠及重慶渝京澳；

(ii) 文達學院、中專學校及藍天飛院；

(iii) 謝先生、張女士；及

(iv) 管理人。

據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及作出一切合理查詢，文
達學院、中專學校、藍天飛院、謝先生、張女士、管
理人及他們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有關訂約方的進一步信息，請參閱「重整投資協議及委
託管理協議訂約方的資料」一節。

重整模式概述 ： 重整模式主要包括四個部分：

1. 合併重整

根據重整計劃草案，將債務人作為一個整體進行
重整，資產匯總計算，統一安排；關聯單位內部
之間的債權債務自行沖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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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售式重整

將經營主體即文達學院、中專學校及藍天飛院的
51%控股權益╱學校舉辦者權益分別讓渡給投資
方，在根據信託計劃，由文達科貿作為信託的設
立人和債權人作為受益人建立的信託下，將餘留
49％權益╱學校舉辦者權益轉移給受托人並由受
托人管理。投資人的投資以及信託計劃的分紅和
處置將用於償還債務人的債務。

3. 資產和債務分離

債務人擁有與教育事業相關的土地、房產、教學
設施設備等教育類資產應被保留在經營主體，非
教育類資產剝離至文達科貿。

經營主體為繼續營業而支付的勞動報酬、社保費
用以及日常經營合同繼續履行所產生的共益債務
由經營主體繼續履行承擔，而擔保債權、普通債
權由文達科貿負責清償。其它費用如破產費用、
稅款債權、職工債權可在第一期還款日之前由經
營主體負責償付，償付金額不超過3500萬元，超
出部分由文達科貿負責清償。

4. 債權調整及清償方案

債權調整及清償方案應由債務人按照重整計劃草
案執行。為避免歧義，除了投資方承諾同意在投
資入股之後由經營主體承擔人民幣2億元償債資金
以外，其他所有債務均剝離至文達科貿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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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概覽 ： 待文達電子完成相關程序確認其獲得文達學院100%的
舉辦人權益後，重慶悅誠同意有條件地通過投資人民
幣5億元收購文達電子51%的股權。在完成相關程序及
交割後，重慶悅誠將間接持有文達學院及中專學校
51%的舉辦人權益。

待文達科貿獲得藍天飛院100%的股權後，重慶渝京澳
同意有條件地通過投資人民幣1億元收購藍天飛院51%
的股權。

文達電子的餘留的49％股權及藍天飛院的餘留49％的
股權應轉讓給文達科貿，以根據信託計劃建立信託。

下圖列出了上述重整完成後的結構：

51%

100% 100%

49%

4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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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的主要先決條件 ： 滿足以下條件的10天內，重慶悅誠及重慶渝京澳應分
別向文達電子（管理人賬戶）及藍天飛院（其自有賬戶）
的銀行賬戶分別支付投資款人民幣5億元和人民幣1億
元：

1) 重整計劃草案已通過並經合肥中院裁定批准；

2) 已取得安徽省人民政府以及教育廳對文達電子持
有文達學院100%舉辦者權益書面批准文件；

3) 已取得教育部批准的文達電子持有文達學院100%
舉辦者權益的書面批准文件以及載有文達電子是
文達學院100%舉辦者的新的民辦學校辦學許可
證；並已取得合肥市教育局確認的文達電子持有
中專學校100%舉辦者權益、變更章程和法定代表
人的書面批准文件以及肥西縣教育局已頒發的載
有文達電子是中專學校100%舉辦者及已變更重慶
悅誠委派人士為法定代表人的新的民辦學校辦學
許可證；

4) 已取得安徽省民政廳換發的文達電子持有文達學
院100%舉辦者權益及法定代表人已變更為重慶悅
誠委派人士的新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證書（法
人）；以及已取得肥西縣民政局核准中專學校新章
程和已變更重慶悅誠委派人士為法定代表人的新
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證書（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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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慶悅誠╱重慶渝京澳分別已被市場監管部門登
記為文達電子、藍天飛院持股51%的股東（包括完
成文達電子、文達學院、藍天飛院及中專學校的
章程變更、法定代表人變更為重慶悅誠╱重慶渝
京澳委派人士、上述主體的新董事會由重慶悅
誠╱重慶渝京澳委派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數）董
事，董事長由重慶悅誠╱重慶渝京澳委派的董事
擔任的市場監管部門備案、教育廳和民政廳備案
手續）；

6) 藍天飛院已完成向民用航空華東地區管理局和安
徽安全監督管理局報備股權調整信息，即重慶渝
京澳變更為藍天飛院持股51%的股東，並就法定
代表人變更為重慶渝京澳委派人士獲得新的《通用
航空企業經營許可證》；

7) 文達電子已註銷或轉讓所有各方同意在交割後不
再由文達電子擁有的附屬公司至文達科貿；

8) 根據信託計劃，餘留49%股權已完成轉讓至文達
科貿作為設立人及債權人為受益人的信託；

9) 重慶悅誠及重慶渝京澳已對文達電子、文達學
院、中專學校、藍天飛院實施經營托管且管理人
已將經營主體的全部物品和文件全部交接給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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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的經營主體新董事會和管理團隊保存、管理
和使用；及

10) 聯交所對重整投資協議下的投資安排無進一步監
管要求。

交割 ： 重整投資協議的交割，自重慶悅誠將人民幣5億元投資
款支付至文達電子管理人書面指定的銀行賬戶之日。

交割日後，文達電子及藍天飛院的財務業績將合併至
本集團的財務業績。

未來的資金安排 ： 交割日後如果文達學院需要對外借款用於未來發展，
重慶悅誠或其關聯單位可根據文達學院實際經營需要
對文達學院借款人民幣1億元及該筆借款將用於文達學
院的經營，利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
算，該借款用於文達學院的經營發展，由文達學院董
事會根據經營情況提出借款需求，隨借隨還。

重慶悅誠或其關聯方（包括經營實體）將根據重整投資
協議中規定的條款和條件，向文達科貿提供本金總額
為人民幣3億元的借款。適用於該借款的利率根據中國
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該筆借款將用於償還文
達科貿的債務。

認沽期權 ： 第一期還款日起的第66個月內及符合上市規則和境
內╱境外法律規定的前提下，重慶悅誠可向文達科貿
提供一個選擇權以轉讓其持有的文達電子和藍天飛院
的股權（「認沽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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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如文達科貿選擇行使認沽期權，則文達科貿將持
有的文達電子和藍天飛院的股權按照屆時中國法律允
許的方式出讓股權給本公司，認沽期權價格=以出售前
上一年度本公司的平均靜態市盈率的85%-90%（視市場
情況而定）×文達電子和藍天飛院上一會計年度經國際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後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稅後
淨利潤×文達科貿（通過信託計劃）剩餘持股比例，並扣
除應向重慶悅誠及其關聯單位（包括經營主體）償還借
款本金及利息的債務之後，由本公司或其指定主體進
行現金收購，或換取本公司發行的新股。

如屆時文達科貿未能行使認沽期權，由文達科貿（通過
信託計劃）自行決定處置其名下所持有的剩餘文達電子
股權和藍天飛院股權。但該等股權不得處置給與本公
司及其關聯公司存在現實或潛在競爭關係的單位或個
人。

處置文達電子股權以及藍天飛院股權所獲得的資金（包
括認股期權的變現資金）優先歸還重慶悅誠及其關聯單
位（包括經營主體）的借款本息及違約金（如有），剩餘
部分用於文達科貿償還債務，如債務清償完畢後還有
剩餘的，方可由文達科貿及其原股東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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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提前清償 ： 在重整計劃草案通過且合肥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計劃草
案後，如有民間借貸自然人債權人希望提前獲得清償
其債權（「提前清償」），其應在第一期還款日後30日
內，做出提前清償決定並與深圳中潤成信簽署協議。
協議將約定民間借貸自然人債權人向深圳中潤成信出
售文達科貿債權（出售債權上所附屬對應的信託收益權
份額需一併出售），深圳中潤成信將按照擬出售的債權
（「提前清償債權」）金額5折的價格收購債權，並在第一
期還款日後第36個月完成對價支付（由謝先生或債務人
將協調深圳中潤成信出具承諾函及訂立債權收購協
議）。

如深圳中潤成信未能收購部分或者全部提前清償債
權，或民間借貸自然人債權人僅願意將債權出售給本
公司時，由本公司指定重慶悅誠或其他主體按照提前
清償債權金額5折的價格收購相應部分債權。民間借貸
自然人債權人須在第一期還款日後30日內，做出提前
清償決定並與深圳中潤成信或本公司指定的主體簽署
協議。協議將約定民間借貸自然人債權人向深圳中潤
成信或本公司指定的主體出售文達科貿債權，並在第
一期還款日後第36個月完成對價支付；但前提是深圳
中潤成信或者民生教育指定的其他主體收購的提前清
償債權（包括附屬對應的信託收益權份額）應當按如下
公式「提前清償債權的原債權金額÷提前清償之時文達
科貿尚未償還的債權總額×49%」折合轉換為直接持有
的文達電子及藍天飛院的股權（由信託計劃對深圳中潤
成信或者本公司指定主體進行無償股權轉讓，包括相
對應的投票權和分紅權（「股權轉讓」），轉換完成後提
前清償債權相應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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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股權轉讓約束的文達電子股權應繼續質押給借款人
重慶悅誠及其關聯單位（包括經營主體），擔保的債務
金額按照如下公式計算：擔保的債務金額=轉讓股權的
比例/49% ×提前清償之時文達科貿尚未向重慶悅誠及
其關聯單位（包括經營主體）償還的債務金額。

股權轉讓後信託計劃所持剩餘股權應繼續對重慶悅誠
及其關聯單位（包括經營主體）進行質押，擔保的債務
金額為提前清償之時文達科貿尚未向重慶悅誠及其關
聯單位（包括經營主體）償還的債務金額扣減轉讓股權
的擔保債務金額。

重整計劃草案執行完畢

重整計劃草案已執行完畢的條件概要如下：

1) 有關主管部門已批復同意文達學院、中專學校舉辦者權益變更登記；

2) 投資方投資入股並持有經營主體51%權益登記手續已辦理完畢；

3) 重慶悅誠已支付人民幣5億元投資款；

4) 債權人已按重整計劃草案獲得第一期清償。

擬進行的借款安排

誠如上文「重整投資協議」一節所述，根據重整投資協議，重慶悅誠或其關聯方（包括經營
實體）可根據重整投資協議所載條款及條件向文達科貿分期提供合共人民幣3億元的借款
（「借款安排」）。

根據重整投資協議及借款安排，重慶悅誠同意其或其關聯單位（包括經營實體）將根據重
整投資協議中規定的條款和條件向文達科貿分期提供本金總額為人民幣3億元的借款。借
款安排下適用於該貸款的利率是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的，該筆貸款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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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達科貿償還債務。該借款應以(i)文達科貿（通過信託計劃）持有49％文達電子股權；
及(ii)文達科貿（通過信託計劃）持有49%藍天飛院股權作為抵押。將通過上述49％股權的
分紅股利及處置收益償還該借款。在該筆借款的本金總額人民幣3億元中，本金人民幣1
億元的第一期借款將在交割日後發放及借款期限自提取之日起不得超過66個月；本金為
人民幣2億元的第二期貸款將於交割日期起第24個月內發放，借款期限自提取之日起不超
過42個月。

借款安排以(i)重慶悅誠和重慶渝京澳已分別完成投資且持有文達電子和藍天飛院51%股
權；(ii)文達科貿已就其持有餘留的49%股權設立信託計劃；(iii)文達科貿已將文達電子和
藍天飛院49%股權分別質押給重慶悅誠以及重慶渝京澳；及(iv)安徽省教育廳、合肥市教
育局已解除對經營主體的銀行賬戶的監管為前提。

委託管理協議

文達委託管理協議

根據文達委託管理協議，謝先生、張女士及文達集團同意將目標股權的管理權為委託給
予重慶悅誠。

以下為文達委託管理協議的主要條款：

委託管理安排期間 ： 委託管理期間自重整計劃草案通過並經合肥中院裁定
批准之日起至重整投資協議約定的投資方投資條件滿
足並本公司及重慶悅誠已依法取得文達電子控股權期
間。非經各方書面協商一致，不得提前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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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管理安排範圍 ： 根據文達委託管理協議，重慶悅誠對目標股權擁有
51％的股權（包括文達學院及中專學校51%的舉辦者權
益）相應的整體管理權，包括但不限於對其目標股權全
部業務、資產、財務、幹部人事、學生、法律文件等
全面的委託管理。尤其，

(1) 重慶悅誠享有管理目標股權應享有的全部股東、
董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目標主體股東會╱董事
會的參加權、投票表決權、選舉董事監事、聘任
文達電子、文達學院及中專學院高級管理人員的
權利；

(2) 重慶悅誠享有目標股權相對應的收益權的管理
權；及

(3) 重慶悅誠有權委派(i)文達電子新組成的董事會7名
董事中的其中5名董事；及(ii)文達學院及中專學
校分別設立的新董事會9名董事中的其中6名董
事。

爭議解決 ： 凡因訂立、履行、解釋文達委託管理協議有關的一切
爭議，各方應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如協商解決不成，
則應將爭議提交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上海分
會仲裁。

藍天飛院委託管理協議

根據藍天飛院委託管理協議，文達電子、文鼎能源及森海園林同意將藍天飛院的管理權
委託給予重慶渝京澳。

以下為藍天飛院委託管理協議的主要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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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管理安排期間 ： 委託管理期間自重整計劃草案通過並經合肥中院裁定
批准之日起至重整投資協議約定的投資條件滿足及本
公司及重慶渝京澳已依法取得藍天飛院控股權期間。
非經各方書面協商一致，不得提前終止。

委託管理安排範圍 ： 根據藍天飛院委託管理協議，重慶渝京澳對藍天飛院
擁有51％股權相應的整體管理權，包括但不限於對藍
天飛院全部業務、資產、財務、幹部人事、學生、法
律文件等全面的委託管理。尤其，

(1) 重慶渝京澳享有的全部股東、董事權利，包括但
不限於藍天飛院股東會╱董事會的參加權、投票
表決權、選舉董事監事、聘任藍天飛院高級管理
人員的權利。

(2) 重慶渝京澳享有藍天飛院相對應的收益權的管理
權；及

(3) 重慶渝京澳有權委派藍天飛院新組成的董事會9名
董事中的其中6名董事。

爭議解決 ： 凡因訂立、履行、解釋藍天飛院委託管理協議有關的
一切爭議，各方應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如協商解決不
成，則應將爭議提交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上
海分會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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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投資協議及委託管理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重慶悅誠

重慶悅誠是一家於2017年6月2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以及本公司的一家合
併附屬實體，主要從事學校管理和諮詢等業務。

重慶渝京澳

重慶渝京澳是一家重慶悅誠100%持股的，於2019年3月6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以及本公司的一家合併附屬實體，主要從事學校管理和諮詢等業務。

文達電子

文達電子是一家於2000年1月31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軟件開發
和網絡工程，計算機，辦公設備，複印設施，電子產品開發，製造，銷售及專業培訓等
業務。

文達科貿

文達科貿是一家於1995年5月30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其中包
括，技術開發，諮詢服務，專業培訓服務和教育投資等業務。

文達學院

文達學院為一所於2001年創辦，位於中國安徽省合肥市獨立設置的民辦本科高等院校。
文達學院主要提供本科教育，以及部分大專學歷教育和成人繼續教育。學院設有10個二
級學院，及現有35種本科專業及22種專科專業招生。於2019-2020學年，文達學院有在校
生約13,930人。

中專學校

中專學校為一所於2006年創辦的中等專業學校，位於中國安徽省合肥市，學校現時有招
生專業10種。於2019-2020學年，中專學校有在校生約1,1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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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達電子、文達學院及中專學校提供的財務資料，以下為上述主體的未經審計合併
財務數據概要：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年度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年度

截至2019年
9月30日9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總收入 103,759 113,021 80,188
稅前淨虧損 1,914 10,737 12,135
稅後淨虧損 1,914 10,737 12,135

截至2019年9月30日，文達電子、文達學院及中專學校的未經審計合併淨負債約為人民幣
49,486,722元。

藍天飛院

藍天飛院為一所於2011年創辦，位於中國安徽省合肥市，其主營業務為私用和商用飛行
駕駛執照培訓及航空專業培訓。

根據藍天飛院提供的財務資料，以下為藍天飛院的未經審計財務數據概要：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年度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年度

截至2019年
9月30日9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總收入 821 4,032 838
稅前淨虧損 8,011 12,129 11,000
稅後淨虧損 8,011 12,129 11,000

截至2019年9月30日，藍天飛院的未經審計淨負債約為人民幣46,431,301元。

謝先生

謝春貴先生為一名中國公民。截至本公告日期，謝先生為文達電子的原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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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女士

張旭鳴女士為一名中國公民。截至本公告日期，張女士為文達電子的原股東。

管理人

安徽天禾律師事務所，為文達電子等十九家關聯單位合併重整管理人。

訂立重整投資協議的理由和裨益

本集團的主營業務為於中國內地提供高等教育服務。

考慮到(i)文達學院為一所位於安徽省合肥市，提供本科、專科高等教育的獨立設置民辦
本科高等院校；藍天飛院為一所具備私用和商用飛行駕駛執照培訓及航空專業培訓的機
構；中專學校為一所提供中等職業教育的學校；(ii)安徽省內民辦高等學校的學費，有較
大提升空間；(iii)重整計劃草案及重整投資協議經合肥中院裁決生效執行後，經營主體的
教育資產得以繼續保留並與歷史債務分離，可使文達電子及經營主體從根本上解決債務
負擔，有效降低風險，保障正常運營和發展；及(iv)委託管理安排可以使本公司對文達電
子及經營主體進行全面、整體的管理及本次重組投資協議將使本集團進一步拓展華東地
區的學校網絡。

董事會認為重整投資協議及委託管理協議是以正常的商業條款釐定及相關條款為公平、
合理和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的股東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重整投資協議及借款安排事項的若干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少
於25%，該重整投資協議及借款安排事項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
易，因此，須遵守申報和公告要求，但豁免遵守通函和股東批准的規定。

交割後，文達科貿將成為本公司在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因為其建立的信託計劃將
實益擁有文達電子的49％權益，而文達電子將成為本公司的合併附屬實體。此外，於交
割後，借款安排將構成與本公司附屬公司關連人士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上市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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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條就借款安排規定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及(i)董事會已批准借款安排；
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借款安排之條款屬公平合理，借款安排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
行，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1條，借款安排須遵守報
告和公告要求，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和股東批准的規
定。

重整投資協議待重整計劃草案獲得債權人會議通過並經合肥中院裁定批准後之日起生
效，本公司將會在適當的時候按照上市規則作出公告以向股東和投資者提供最新信息。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交易本公司股票的時候應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協議 於2017年8月30日（交易時段後），重慶悅誠、文達電子、文
達集團及文達科貿就文達電子及文達集團同意出售及重慶
悅誠同意收購文達學院51%舉辦者權益訂立的舉辦者權益轉
讓協議

管理人或安徽天禾 安徽天禾律師事務所，在重整投資協議下為債務人的合併
重整管理人

董事會 董事會

重慶悅誠 重慶悅誠智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成立於中國之有限
責任公司及為本公司之合併附屬實體

重慶悅誠及關聯單位 重慶悅誠及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任何公司、學校或其
他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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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渝京澳 重慶渝京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家重慶悅誠100%持股
的，成立於中國之有限責任公司及為本公司之合併附屬實
體

交割完成 根據重整投資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之交割

交割日 交割完成之日

本公司 民生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票於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編號：1569）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債務人 安徽文達電子有限公司、合肥文達科貿有限責任公司、安
徽草木春生態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玉景農業生態科技
投資有限公司、安徽森海園林景觀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安
徽肥西縣藍海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安徽金森林農業科
技發展有限公司、安徽文達信息工程學院、安徽藍天國際
飛行學院有限公司、安徽合肥信息工程學校、安徽日海電
子網絡有限公司、安徽文達亞偉速記有限公司、合肥文達
廣告有限公司、安徽文達教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安徽裕
達聖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合肥愛生司培訓學校、安徽動
漫專修學院、安徽汽車專修學院、安徽文達電腦專修學院
等十九家關聯單位

董事 本公司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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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計劃草案 債務人在管理人全程監督指導下編製的《安徽文達電子有限
公司及十九家關聯單位重整計劃草案》

委託管理安排 委託管理協議下擬進行的委託管理安排

委託管理協議 文達委託管理協議及藍天飛院委託管理協議

第一期還款日 交割日後第一次償還債權人債務的初始日

框架協議 於2017年8月30日（交易時段後），重慶悅誠、文達電子、森
海園林、文鼎能源及謝先生訂立的不具約束力的框架協議

投資方 本公司、重慶悅誠及重慶渝京澳

獨立第三方 獨立於上市規則的任何董事，首席執行官或主要股東（定義
見上市規則）或與之無關（或與上市規則定義無關）的個人或
與本公司，其子公司或任何其各自的聯繫人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謝先生 謝春貴先生，於本公告日期為文達電子的其中一名股東

張女士 張旭鳴女士，於本公告日期為文達電子的其中一名股東

經營主體 文達學院、中專學校及藍天飛院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
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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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投資協議 重慶悅誠及重慶渝京澳、文達學院、中專學校、藍天飛
院、謝先生、張女士及管理人於2019年11月22日（交易時段
後）訂立的重整投資協議

森海園林 安徽森海園林景觀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成立於中國之
有限責任公司

深圳中潤成信 深圳中潤成信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一家成立於中國之有限
責任公司，為獨立第三方

股東 本公司之股東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專學校 安徽合肥信息工程學校，為一所全日制普通中等專業學校

藍天飛院 安徽藍天國際飛行學院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
成立之有限公司

藍天飛院委託管理協議 於2019年11月22日（交易時段後），重慶渝京澳、藍天飛
院、文達電子、文鼎能源、森海園林、文達科貿及管理人
訂立的委託管理協議就文達電子、文鼎能源及森海園林同
意將藍天飛院的管理權委託給予重慶渝京澳

目標股權 文達學院、中專學校及文達電子

信託計劃 以文達科貿為委託人，債權人為受益人設立的信託計劃，
並持有經營主體餘留49%股權

文達電子 安徽文達電子有限公司，一家成立於中國的有限責任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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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鼎能源 安徽文鼎能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成立於中國之有限
責任公司

文達學院 安徽文達信息工程學院

文達科貿 合肥文達科貿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成立於中國的有限責任
公司。

文達委託管理協議 於2019年11月22日（交易時段後），重慶悅誠、謝先生、張
女士、文達集團、文達電子、文達學院、中專學院及管理
人訂立的委託管理協議就謝先生、張女士及文達集團同意
將目標股權的管理權委託給予重慶悅誠

文達集團 安徽文達電腦集團，一家成立於中國的實業集團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民生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主席
李學春

香港，2019年11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學春先生、張衛平女士、左熠晨先生及林毅龍先
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林開樺先生及李雁平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毅生
先生、余黃成先生及王惟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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